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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背景

山东医科大学 医学学士

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士

齐广义
高级顾问

上海办公室

业务领域

政府法律事务、政府投资项目/特许经营项目、健康与生命科学

工作履历

2018 - 至今
上海功承瀛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顾问、专职律师
2010 - 2016
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 主任、党委书记
2008 - 2010
上海市东方医院 党委书记

基本信息

齐广义律师，现任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

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，具有医学和法学双学历及任职经历。从事专职法律工作前，

曾在市级公共卫生部门工作，具有丰富的公共卫生管理经验；之后长期在政府卫生

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担任领导职务，熟悉政府机关及医疗机构运作及管理，熟悉医

疗卫生法律法规、政策规范，在医疗卫生机构行政管理、制度建设及纠纷处理等方

面具备非常突出的专业优势。

齐广义律师在卫生行政部门担任行政领导之时，同时担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公职

律师，主要负责公共卫生、医事卫生法等领域多种类型非诉讼和诉讼案件，涵盖行

政许可申请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卫生行政处罚、医疗案件听证组织、公共健康

服务、合规审查等相关法律事务。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以来，担任数十家医疗机构及

其他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对顾问单位的法律制度建设、合同管理、劳动人事管理

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代表业绩

· 代理上海市某区卫生健康委行政诉讼案：原告周某某2018年8月27日、9月29日两次
向某卫计委进行投诉举报，称其于2014年9月12日至上海某某医院进行离岗时职业健
康检查，医方建议其脱离噪声作业48小时后复查，9月22日其复查，但医方建议其至
上一级职业病诊断机构作进一步体检，故对医方出具的体检报告有异议。提出要求

对某某医院复查没有依法作出结论查明原因，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，未将体检结果

送达个人，要求院方出具报告给个人等在内的七项诉求。某区卫计委将周某某的两

次申请合并进行了调查处理，经调查，某区卫计委于2018年10月12日对某某医院作出
不处罚结案决定，并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书面答复，邮寄送达了周某某；

· 周某某收到后不服，向某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某区卫计委答复并要求该
委赔偿其损失人民币三十万元。经复议审查，某区政府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行政复
议决定，维持了答复并驳回周某某提出的赔偿三十万元的请求。周某某收到后，仍

不服，遂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，请求判决撤销某区卫计委作出的答复及某区政府

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，并提出30万元行政赔偿请求。原审法院作出行政判决，驳回
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周某某不服，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，二审法院

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周某某再向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



审，被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。

本案争议要点：

本案难点在于存在有关联性的三组行为：分别是某区卫计委对周某某投诉举报的答

复行为（被诉行政行为）、某区卫计委对某某医院的调查执法行为、某某医院对周

某某的职业健康体检行为。对这三个行为的合法性、适当性都要进行判断和回答。

本案最大的争议点有三个：一是某某医院对周某某复查后做出的“建议其至上一级职
业病诊断机构作进一步体检”是否为体检结论，是否合法；二是体检结果是应该由体
检机构送达个人还是应由企业送达个人；三是周某某提出因卫生行政部门未判定某

某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违法，导致其未享受到疑似职业病或者职业禁忌症相关待遇

，其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。

代理律师的业绩：

厘清案件所涉各组行为的关系，围绕各组行为合法性、适当性进行认真准备，并且

做到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紧紧把握《职业防治法》、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、《

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、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、标准，

围绕争议的要点进行辩论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保证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

社会活动

· 上海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；

·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。


